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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自由主义的回撤

———基于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隐私权抗辩诉讼数据的分析

王　芳

摘　要:自由主义是美国政治国家的基石和信仰,在其政治制度中,法治的价值就在于保障个人的自

由和权利,以对抗政府和公权力的侵害.“９．１１”事件成为美国自由主义发展的转折点.观察美国宪法第

四修正案的隐私权抗辩诉讼可以发现,“９．１１”事件之后,“安全价值”在美国政治国家和民众群体层面逐渐

取得绝对优势,司法理性也谨慎地回应着安全主义浪潮,自由主义在现代美国政治领域呈现趋势性回撤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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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击败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轩然大波.有学者惊呼,这是“新自由主义

的终结”① .虽然这一论断主要着眼于经济领域,但即使放眼政治层面,自由主义也面临重重危机.
历史的钟摆,正在由自由主义至上的一端摆向另一端,特朗普的当选,恰恰标示了当下历史钟摆摆动

的方向和轨迹.
作为“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典范”与“自由主义的最佳提倡者”,美国人“把自由主义当作

信仰”的传统评价并不为过.在美国政治制度中,法治的价值就在于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以对抗

政府和公权力的侵害.但在经历了经济衰退、中东反恐未果等种种危机后,美国人的自由主义价值

观开始动摇,对安全的渴望战胜了对自由的追求.在这一背景下,如果说特朗普的当选是一个标志

“点”,那么,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兴衰就是一条趋势性的“线”,完整地诠释出自由主义在个人权利乃至

整个政治领域的进退.因此,本文选取“隐私权”这一项最具代表性的个人自由权利展开研究,尝试

从一个微小的视角追寻历史钟摆运行的方向和轨迹.

一、背景:宪法性隐私权的确立和自由主义的胜利

现代自由主义国家政治理论认为,即使国家权力行使的目的是良善的,权力的行使亦应受到严

格控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控权”思路,宪法性隐私权在美国得以确立,并首先在突出体现公民个

体与国家之间紧张关系的刑事领域予以运用.因此,虽然隐私权是一项完全基于个人人格尊严的公

民权利,但其核心使命并未局限于防范来自其他个体的侵犯,而是更侧重于防范来自政府公权力的

侵犯.在“控权”过程中,法院作为平衡公民个人自由与国家刑事司法权力的中间力量,把隐私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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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不被非法搜查与扣押的权利”的核心抗辩事由,通过违宪审查与司法审查令

状主义,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对抗与平衡,而启动这一司法程序的按钮就是基于“合理的隐私期待”的
隐私权抗辩.

(一)“合理的隐私期待”标准的提出

１９６７年 Katzv．United① 判决确立了隐私权在宪法第四修正案“不被不合理搜查与扣押的权

利”②中的基础地位.本案中,卡兹(Katz)因被指控用电话在不同州之间传送赌博信息违反了联邦法

律而被宣告有罪.联邦调查局在公用电话亭外安装了电子窃听记录装置,窃听卡兹的电话对话内

容.地方法院审判时采纳了这些证据.案件诉至上诉法院,上诉法院驳回卡兹关于联邦调查局获取

录音的方式违反了第四修正案的主张,维持原判.案件诉至联邦最高法院,主审大法官斯图尔特

(PotterStewart)“打破了传统的宪法保护框架,强调第四修正案保护的是人而不是场所,将被告人

对其隐私是否拥有正当合理的依赖作为判断的核心”③,判定所涉警察行为是对隐私信赖的侵犯,属
于非法搜查和查封行为,违反了宪法第四修正案.在判决理由中,斯图尔特大法官首次提出了“合理

的隐私期待”(reasonableexpectationofprivacy)理论,认为第四修正案保护的是人民对隐私权的期

待,而非保护人民的财产权.
随后,在 UnitedStatesv．White④ 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哈兰(JohnM．Harlan)大法官对“合

理的隐私期待”理论进行了修正,把个人主观的隐私期待与社会客观上对这些隐私期待的认可结合

起来,提出隐私主张的合理性必然与涉及个人期待的搜查所进行的时间和地点有着逻辑上的关联,
并且最终依赖于社会的判断,才能成为“合法”的隐私期待.自此,“合理的隐私期待”原则得以确立,
并为抽象的个人自由提供了具体化的可能.

(二)“合理的隐私期待”的司法运用逻辑

在基于隐私权抗辩的违宪审查案件中,政府搜查行为的漏洞并非无故搜查,而是无证搜查.凭

证搜查的令状主义原则要求司法部门在政府搜查侵犯到个人隐私之前即先行介入,对警察搜查行为

进行合理性审查并决定是否批准搜查证.“合理的隐私期待”的司法运用逻辑即蕴含在这种严格的

令状主义原则之中.令状主义原则的具体执行标准在其后的司法过程中不断变化,但依据“合理的

隐私期待”标准对政府行为是否合宪作出判断这一基本逻辑,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这一司法逻辑具体表现为:搜查证许可范围内的搜查行为合宪,搜查证许可范围外的,或者无证

搜查行为是否合宪,要经过“合理的隐私期待”原则的判断.搜查证许可范围外的,或者无证搜查行

为侵扰了属于个人合理的隐私期待范围内的事项(判断依据不仅为个人主观是否对该项隐私持有期

待利益,还包括社会在客观上是否认可其合理性),即为非法搜查行为,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依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非法方式实施搜查、扣押所获取的证据将不得作为认定被告有罪的证据.
可以看出,这一基于隐私权抗辩的三方主体、三方参与、三方制衡的制度设计,是自由主义和法

治原则的现实实践,它为“小人物”和“少数派”提供了对抗国家权力的可能性,也因此被视为自由主

义的伟大胜利,成为美国人对其自由民主制度自信的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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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zv．UnitedStates,８９U．S．３４７(１９６７)．
AmendmentⅣtotheUnitedStatesConstitution:“Therightofthepeopletobesecureintheirpersons,houses,papers,

andeffects,againstunreasonablesearchesandseizures,shallnotbeviolated,andnoWarrantsshallissue,butuponprobablecause,

supportedbyOathoraffirmation,andparticularlydescribingtheplacetobesearched,andthepersonorthingstobeseized．”

DavidM．O’Brien,Privacy,Law,andPublicPolicy,５８．“Insteadofthetraditionalformulationbasedon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areas,JusticeStewartemphasizedthattheFourthAmendmentprotectspeopleratherthanplacesandthenfocusedon
whetherKatzjustifiablyreliedonhisprivacy．”

UnitedStatesv．White,４０１U．S．(１９６７)



二、基于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隐私权抗辩诉讼的数据分析

为理清美国政治自由主义发展的脉络,笔者搜集了美国联邦法院基于“合理的隐私期待”的判

例,对其进行了全样本分析.经搜集整理发现,自１９６７年卡兹(Katz)案确立“合理的隐私期待”理论

至今,美国联邦法院共受理并判决基于“隐私的合理期待”的刑事诉讼７０３１件.其中,肯定公民个人

“隐私的合理期待”并判定政府搜查行为非法的计４５４５件,占此类案件总数的６４．６４％;否定公民个

人“隐私的合理期待”并判定政府搜查行为合法的计２４８６件,占此类案件总数的３５．３６％①.在这些

案例中,涉及的利益相关方至少包括四类:A 政府(行政国家理性);B 联邦法院(司法理性);C 民

众(群体理性);D 公民个人(个体理性).
本文即以此７０３１件诉讼及判决为基础数据,对上述 A、B、C、D四方利益关系进行分析,发现美

国政治自由主义的三种发展变化趋势.
(一)在行政国家层面,自由主义全面回撤

表１为自１９６７年至今,美国基于宪法第四修正案的隐私权抗辩诉讼数量的年度变化曲线.其

中,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份诉讼数据不完整,略微影响该年度数据,但对趋势性变化的影响可忽略.可以看

出,自１９６７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卡兹案(Katz)判决确立“隐私的合理期待”作为判断搜查行为合宪

性标准以来,相关诉讼数量变化基本呈现为三个阶段.

表１　１９６７年至今基于宪法第四修正案的隐私权抗辩诉讼数量年度变化曲线②

第一阶段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８０年代.这是自由主义最为稳定和繁荣的时期,政府与公民个

人之间关系较为和缓,除最初几年的司法适应期(１９６７ １９７５)之外,诉讼总量基本保持稳定.其中

有个别年份诉讼总量突然大幅增加,如１９７６年.这一突然变化与联邦法院在１９７６年 UnitedStates
v．Miller③案中提出的“第三方”理论有关,该理论提出,只要判定公民向第三人透漏了个人信息,公
民即丧失了对该隐私的合理期待.这一判例实际上扩大了政府搜查权,限制了前期确立的隐私范

围,因而在短时间内引发系列反应,致使当年的相关诉讼数量大幅增加,也引起随后一段时期诉讼数

量的缓慢增长.
第二阶段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２１世纪初.其中,“９．１１”事件之后、«爱国者法案»颁布实施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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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依据 ThomsonLegalWestlawInternational数据库收录案例,以reasonableexpectationofprivacy为关键词搜索,精炼其中

Federalcases和 Criminal案例.
肯定性判决是指,肯定公民个人的“合理的隐私期待”并判定政府搜查行为违宪的判决;否定性判决是指,认定公民个人对

诉讼事项不具有“合理的隐私期待”并判定政府搜查行为合宪的判决.

UnitedStatesv．Miller,４２５U．S．４３５(１９７６)．



的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４三年诉讼数量略有增长,但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第三阶段是２００５年至今.诉讼数量激增,年诉讼量维持在３００件以上,比自由主义繁荣时期增

加三倍有余.
诉讼即为冲突.我们可以从诉讼数量的变化大致看出诉讼双方冲突关系的变化趋势.第一阶

段和第二阶段,诉讼总量温和变化,国家和政府公共权力与公民个人之间关系稳定缓和.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两年发生急剧转折,诉讼数量激增,政府与公民个人的冲突骤然加剧.这两年,正是“９．１１”事件后美

国政府安全主义政策效果显现期的起点.“９．１１”事件,成为政府与个人冲突关系的转折点.

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事件之后,以反恐为由的国家安全调查范围大肆扩展,电话监听、邮件监控、公共

监视等侦查手段广泛运用,“国家安全”这一例外条款变得不再例外.２００１年１０月通过的«爱国者法

案»为这一大规模监控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为迅速便捷地搜集外国情报并提高执法效率,法案在跟

踪与截获通讯方面赋予联邦执法人员以更大的权力.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等机构可以在不向被

调查人出示搜查许可证的情况下对其住所和人身先行搜查,事后补充申请搜查证.国家安全局、联
邦调查局等机构只要需要,就可以监听嫌疑人的固定电话与移动电话,获得公民的驾驶执照、租房合

同、图书借阅记录等特定商业信息,跟踪“单兵策划恐怖袭击”的外国嫌疑人①.行政国家层面的隐私

政策在反恐时代发生了明显转向,政府在维持国家与公民安全的“正当目的”下的执法行为,已经可

以在相当的深度与广度上“合法地”侵犯个人隐私.«爱国者法案»最初有效期仅五年,但经过两次获

准延长期限,«爱国者法案»实际执行至２０１５年５月３１日,有效期达１５年.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是
«爱国者法案»的第一个有效期.美国人还深陷在“９．１１”所带来的恐惧中,对安全的渴望战胜了对自

由的需求,对政府充满了期待.因此,诉讼的数量仅略有增长,变化并不明显.２００５年年底,美国国

会批准«爱国者法案»核心条款效力延长至２０１１年.也正是在２００５年,«纽约时报»披露国家安全局

在无搜查令状的情况下窃听了数千部家庭电话,引发了民众的强烈抗议.另外,据“维基解密”后来

公布的文件,２００６年,美国国安局甚至开始对别国元首、政府高官和大财团高管实施监听,监听规模

进一步扩大.反恐无果,加之政府丑闻不断,«爱国者法案»第一个有效期内累积的矛盾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集中爆发,诉讼数量激增.

面对舆论的压力,２０１１年«爱国者法案»再度获准延长时,国家安全局的监听权限受到了一定限

制,国家安全局须经联邦法院许可后才能调用公民个人的通讯资料.但事实上,美国国家安全局在

具体执行时早已超越了«爱国者法案»的红线.美国情报机构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２０１３年披露,
美国国家安全局实施的秘密监控计划,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存储了上千万美国公民的私人信息.这

一行为涉嫌违反«爱国者法案»和宪法第四修正案,使美国政府成为众矢之的.２０１５年５月３１日,
«爱国者法案»到期失效并且未能获准成为永久性法律.６月２日,美国参议院以６７张支持票对３２
张反对票通过了«美国自由法案».该法案要求国家安全局在６个月内逐步将大规模电话元数据收

集项目转给电信公司,由电信公司负责收集和存储这些数据,国安局在确认某人或某个组织有恐怖

活动嫌疑的时候才能向电信公司索取相关数据.即便如此,对公民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存储仍可以进

行,只是主体由国家安全局变为电信公司,对个人数据隐私的威胁并未消除.
可见,在“９．１１”后的十六年里,行政国家理性在自由与安全的价值选择中明显偏向(国家)安全,

政府之手不断深入公民个人的私人领域,以牺牲个人自由的方式换取国家安全,自由主义的声音被

高涨的安全主义所覆盖.政府与作为少数派的公民个人的冲突加剧,公民个人只得求助于第三方司

法机构,导致诉讼数量激增.
(二)在民众群体层面,自由主义屈从于安全需要

在民主制度下,政策选择和行政决策应当体现“民意”,即大多数公民的意愿.因此,一般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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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三项核心条款合称“反恐监视权”,是«爱国者法案»赋予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等政府机构的三项特权.



国家政策与民众群体的意愿相符合.根据皮尤研究中心２０１５年前半年的两次全美调查,美国民众

似乎并不介意为了国土安全牺牲一些宪法赋予的权利,５６％的民众认为国家安全局追踪监听电话的

做法合乎情理,４５％的人甚至认为政府应当监控所有人的电邮来往.２００６年民众支持反恐调查的

比例为６５％,２０１０年为６８％,２０１３年为６２％.从群体意愿来看,安全的渴望大于自由的需求,自由

主义的需求彻底屈服于对安全的需要.有趣的是,在民众的大多数支持反恐调查的同时,隐私权抗

辩诉讼的数量却同步激增.民众群体与公民个人分离,民众选择不等于个人选择.

表２　１９７７年至２０１５年美国联邦法院基于宪法第四修正案“隐私的合理期待”的判决年增长率①

表２是１９７７年至２０１５年美国联邦法院基于宪法第四修正案“隐私的合理期待”的判决年度增

长率.可以看出,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事件后,基于宪法第四修正案的隐私权抗辩诉讼增长率在２００６年左

右形成峰值.这一数据与前述民意调查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方面,在恐怖主义的阴影下,民众

对安全的强烈渴望使其选择支持反恐调查而放弃部分个人自由;另一方面,当反恐调查逐渐深入、日
益广泛,却效果不彰时,公民个体的权利意识又重新被激发出来,并通过诉讼的形式予以表达.站在

利益衡量的角度,群体民主的结果往往是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以换取更大多数人的利益.但在每个个

体作出民主选择的时候,他们又往往本能地把自己放在了“大多数”的那一边.因此,在有关反恐的民

意调查和«爱国者法案»颁布实施之时,不特定的大众群体所感受到的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心理不适感,这
种不适在恐怖袭击所带来的恐惧面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当警察据此搜查和逮捕时,民众个体对自

由的信仰就变得具体化了.美国人民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非常矛盾的角色:当权利的剥夺面向不特定

人群时,民众倾向于认同以部分的自由换取安全;但是当权利侵害具体到个体时,其权利意识又变得无

比清晰,急切地渴望司法对自由的庇护.可以推测,在民意调查和投票时,民众所选择的这种所谓同意

“为了国土安全牺牲一些宪法赋予的权利”,实际上是同意为了国土安全牺牲宪法赋予的其他人的一些

权利,当权利被剥夺的现实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大多数人的选择就成了“否”.
事实上,个体在整个国家的政治格局中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地位,个体的选择相对滞后.在一

个政治稳定、物质充足的文明国家,个人理所当然地要求更多的权利和自由,渴望无所拘束的生活.
但在一个经济崩溃、局势动荡、安全不可期的危机社会,人们一定更倾向于一个威权主义的政府.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的德国、目前的俄罗斯,都是例证.但群体的需求并不能完全替代个体需求,当个体权

利受到实际侵害时,人们对自由和权利的渴望又会被重新激发出来.这是一种矛盾而现实的存在.
(三)在司法理性的象牙塔中,自由主义谨慎、缓慢地回撤

１．联邦法院对政府保持警惕,总体上仍以保护少数派的自由权利为主旨.
美国政治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是把司法权打造为少数派的保护者,打造为制约多数派不理性行

５美国政治自由主义的回撤———基于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隐私权抗辩诉讼数据的分析

① 年增长率＝(本年诉讼数量－上年诉讼数量)/上年诉讼数量.



为的利器.表３和表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司法的这一特点.

表３　１９６７年至今美国联邦法院基于宪法第四修正案“合理的隐私期待”判决结果数据

表３表明,自１９６７年“合理的隐私期待”被确立为政府搜查行为违宪审查的标准以来,肯定公民

个人的隐私抗辩并判决政府搜查行为违宪的案例,一直明显多于否定性判决.司法理性对政府权力

一直保持着谨慎、警惕的制衡态度,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仍是大法官们的主导思想.

表４　１９７２年至今美国联邦法院基于宪法第四修正案“合理的隐私期待”判决分类比①

表４可以看出,联邦法院肯定公民个人“合理的隐私期待”抗辩的肯定性判决,在这５０年里基本

维持在判例总数的６０％ ７０％之间,占判例总数的绝对多数.仅极个别年份略低于６０％或高

于７０％.
自由主义与法治原则的核心理念是防范公权力的滥用并保护少数派的自由和权利.因此,“控

权”是自由主义与生俱来的基因.但反恐斗争使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受到了挑战.以刑事调查为

例,常态下政府刑事调查行为的模型为:只有当警察已经形成了某种合理的确信,也就是嫌疑人确实

与某犯罪行为有牵连的情况下,才能够对个人权利进行合法的限制或剥夺.这种模型要求警察在做

出将导致对个人权利限制或剥夺的行为之前必须已经有了充分的确信,各种搜查手段的应用必须因

结果而起(results oriented).但是,在涉及国家安全调查的时候,警察权明显具有了预防性(proacＧ
tiveandpreventivenature),调查行为是因信息而起的(information oriented),警察需要预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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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６７ １９７１年每年的诉讼数量分别为１、２、６、９、８件,数据量小,可忽略.因此选取１９７１年之后

的数据进行分析.



探知那些没有违背法律的人的信息获得消息来源.因此,国家安全调查具有了更强的预测性、前置

性、普遍性特征.调查依靠在不特定的广泛人群中搜集各种消息与情报进行,调查的实施并非基于

事实,而是基于怀疑,每个公民都被认为具有潜在的犯罪可能性.这种假设在“９．１１”之后成为了普

遍存在于行政国家的逻辑,挑战着传统的司法理性.以自由和民主作为信仰的大法官们认为,这种

逻辑假设是危险的,如果将这种逻辑大范围地适用于调查行为,那么反恐斗争对公民自由的威胁甚

至不亚于恐怖主义本身.更为危险的是,这种对监控手段的依赖已经蔓延到普通的刑事调查中,犯
罪控制的声音主导了整个国家的调查行为.

自由主义象牙塔里培养出来的大法官们本能地抗拒政府调查权限的无限制扩大,理性对抗犯罪

控制的思维惯性,促使他们反对仅仅从犯罪控制和公共安全的角度衡量法律在协调警察与公民个人

关系问题上的作用.民众渴望安全,但也需要自由,因而司法必须站在更高层面上理解自由与安全

的关系,至少,以安全为目的的自由限制手段必须建立在“法律保留原则与对个人自由的基本认可”①

的基础上.
在«爱国者法案»的特别授权下,实施监控的多属于秘密项目,“国家安全”成了不死金牌.可以

推测,美国联邦法院受理的隐私权抗辩诉讼仅为实际发生此类情况的冰山一角,绝大多数秘密监控

并不为人所知.因此,联邦法院所代表的司法理性成为了绝对的“少数派”.司法理性在这一“少数

派”的阵地上,保持着对政府权力一贯的警惕.这是司法理性与大众理性的对立,是少数派与多数派

的对立.这种对立把现代社会自由与民主的互博、国家左手与右手的互博表现得淋漓尽致.

２．联邦法院司法判断相对稳定,缓冲着狂热的安全主义浪潮.
表５显示了１９６７年至今美国联邦法院受理的基于宪法第四修正案的隐私抗辩诉讼数量的年度

变化.表６显示了肯定性判决与否定性判决的比值变化,这一比值变化可以反映联邦法院对个人自

由与政府权力之间关系的态度变化.对照表５和表６可以发现,联邦法院的判决态度与诉讼总量之

间并没有明显关联,相较于诉讼总量的激增,联邦法院在判决中表现出的态度基本稳定.尤其是在

诉讼总量激增的２００６年左右,判决态度反而较其他时间段更为稳定.

表５　１９６７年至今基于宪法第四修正案的隐私抗辩诉讼数量变化

这种稳定的司法判断应当归因于自由主义象牙塔的培养和熏陶.大法官们当然知道,在自由与

安全的较量中寻求价值平衡非常困难.一方面,公民的安全不得不依赖于政府,依赖于健全、专业化

的执法机构;另一方面,公民又渴望个人信息最大限度地保持私密状态,维持安宁自由的生活状态.
“警察权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平衡使个人自由获得更多的尊重,也使警察在犯罪控制与维持和平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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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Barak,“Foreword:AJudgeonJudging:TheRoleofaSupremeCourtinaDemocracy,”HarvardLawReview１１６(１)
(２００２),１４８．“Nonetheless,ithastheupperhand．PreservingtheruleoflawandrecognitionofindividuallibertiesconstituteanimＧ
portantcomponentofitsunderstandingofsecurity．”



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在某些情况下,要求警察必须在切实紧急危险时才可以限制个人自由,会使警

察在阻止犯罪这个问题上显得无力.”①在犯罪控制的目标下,警察总会倾向于扩大权力,反恐斗争中

这种倾向则更甚.但自由主义的基因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告诫司法理性应当保持中立,跳出犯罪控

制的思维惯性,维持个人自由和政府权力间的平衡关系.“这正是民主国家的宿命,因为它不能无限

制地使用所有(反恐)手段,即使敌人所使用过的手段它也不能全部拿来回击.有时候,民主必须反

锁一只手与恐怖主义斗争”.② 因此,当«爱国者法案»赋予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多项特权,急切

地扩大政府执法权力以提高刑事调查效率并实现犯罪控制的目的时,美国联邦法院对隐私权抗辩的

态度并没有明显的趋势性变化,天平的左右两端仍然维持着自由主义繁荣时期所创立的相对平衡.
相较于行政国家层面安全主义的风起云涌,相较于政府与个人之间冲突的急剧加剧,美国联邦法院

的表现则相对平静得多,缓冲着狂热的安全主义浪潮.

表６　１９６７年至今基于宪法第四修正案的隐私抗辩诉讼判决结果中否定性判决与肯定性判决的比值变化

３．联邦法院判决逐渐倾向扩大政府搜查权,自由主义谨慎、缓慢地回撤.
表７为１９７４年至今美国联邦法院诉讼中,基于宪法第四修正案隐私权抗辩诉讼总数与否定性

判决增长率的对比(由于１９６７ １９７４年期间诉讼总数偏少,干扰数据图像,因而采用１９７４年至今的

数据).可以看出,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事件之前,诉讼总数与否定性判决增长率之间并未显示出明显的

趋势性变化,仅在个别年份有突发式的改变.但自２００２年起,否定性判决的增长速度总体高于诉讼

总数的增长速度.２００３年达到峰值,随后略有放缓,２０１４年后又开始低于诉讼总数的增长速度.
这一数据图像与现实中联邦法院的司法倾向以及“隐私的合理期待”范围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大法官们并非也不可能不受政治和社会现实问题的影响.事实上,“隐私的合理期待”理论范围一直

在变化,有各种声音要求对“隐私的合理期待”原则进行修正,以至于有激进学者提出,“隐私的合理

期待”已不足以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建议以“安全权”取代“隐私”作为宪法第四修正案的判断基础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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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erewithindividualrightswillleavethepolicepowerlesstopreventcrime．TheefficacyoflawscontrollingtherelationshipbeＧ
tweenthepoliceandtheindividualisnot,however,measuredonlyfromtheperspectiveofcrimecontrolandpublicsafety．Wewant
tobesafe,butweneedtobefree．”

A．Barak,“Foreword:AJudgeonJudging:TheRoleofaSupremeCourtinaDemocracy,”１４８．“ThisisthefateofdeＧ
mocracy,asnotallmeansareacceptabletoit,andnotallmethodsemployedbyitsenemiesareopentoit．Sometimes,ademocracy
mustfightwithonehandtiedbehinditsback．”

JedRubenfeld,“TheEndOfPrivacy,”StanfordLaw Review １０１ (October２００８)．“InthisArticle,Iwillarguethat
FourthAmendmentLawshouldstoptryingtoprotectprivacy．TheFourthAmendmentdoesnotguaranteearightofprivacy．ItguarＧ
antees ifitsactualwordsmeananything arightofsecurity．”



表７　１９７４年至今基于宪法第四修正案的隐私抗辩诉讼年增长率①对比

以电话数据和电话通讯隐私为例.１９６７年卡兹(Katz)案所确立的是由政府承担隐私保护的责

任和严格凭证搜查的原则,据此,电话数据和电话通讯都应凭证搜查.但这一原则在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末发生了变化.１９７６年 UnitedStatesv．Miller案和１９７９年Smithv．Maryland② 案的判决,确
立了“第三方”原则,认为,“如果本人愿意让政府知道自己的某些秘密并自愿地将秘密告知某个人,
那么他对自己泄露出去的信息不享有宪法上的隐私期待利益并需承担隐私风险”,并将这一原则扩

大适用于银行记录与私人电话号码.这就意味着,一旦公民个人向第三人透漏了个人信息,那么无

论是否借助第三方的帮助,政府都可以捕捉、使用这一信息③.这一判定是对隐私范围的限缩.因

此,１９７６年后否定性判决增长速度加快,在１９８０年达到峰值.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毒品犯罪猖

獗.为打击毒品犯罪,政府搜查权重新扩大.１９９０年 Minnesotav．Olson④ 案确认,只要警察有相

当理由相信下列四种情形发生时,得无令状进入公民住居进行搜查:第一,追击逃亡的重罪犯;第二,
证据即将被毁灭;第三,防止嫌疑犯逃脱;第四,防止住宅内外的警察或公民遭受危险.１９９０年,否
定性判决增长速度又达到一个峰值.２００２年,«爱国者法案»的授权为扩大政府搜查权提供了法律

依据.因此,２００２年之后,否定性判决的增长速度相较于诉讼总量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并在２００３
年形成峰值.但是,自２０１４年起情况又发生了变化.２０１４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Rileyv．CaliforＧ
nia⑤ 案中明确主张,第四修正案要求搜查手机中的数据信息需要令状许可,确认公民对手机信息拥

有隐私的合理期待,无证搜查手机数据行为违宪.这一判例对公民个人主张自由权利是一种鼓励,
力图给狂热的安全主义浪潮降温.因此,２０１４年后,否定性判决的增长速度略有放缓.

可见,司法理性并不能独立于政治而存在,它不创造社会运动,而是谨慎地回应社会运动和潮

流.因此,司法的态度更为稳定,其变化一般不会比社会运动的变化更快,反而总是试图站在多数派

与少数派的中间位置,减缓过于狂热的社会运动倾向.但这种“慢一拍”的表现,并不等同于逆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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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合理的隐私期待”范围随着社会运动的发展一直在不断变化,联邦法院在总体上坚持保护个人

自由的基础上,倾向于缓慢扩大政府权力,肯定政府执法行为的合宪性.这一趋势在“９１１”事件后

表现得更为清晰.可以推论,在司法理性这一自由主义最后的象牙塔中,自由主义也在谨慎、缓慢地

回撤,其速度明显低于行政国家和民众层面的回撤,但方向趋于一致.

三、结　语

通过上述对基于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隐私权抗辩诉讼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９１１”事件是美国政治国家领域自由主义发展的转折点.“９１１”后,恐惧战胜了对自

由的需求,甚至弱化了党派的差别,所有人都急于表现与全体“美国人”站在一起.在自由与安全的

价值选择问题上,以政治国家为代表的行政理性和以民意为标志的民众群体毫不犹豫地倾向于安全

价值优先,政府的手不断深入公民个人的私人领域,以牺牲个人自由的方式换取国家安全,自由主义

的声音被高涨的安全主义所覆盖,崇尚个人自主和权利的自由主义全面回撤.政府与作为少数派的

公民个人的冲突加剧,公民个体只得求助于第三方司法机构,导致诉讼数量激增.
第二,作为群体的公民与作为个体的公民,在对待个人自由的态度上发生了明显的不对等和偏

离,群体的安全需求并不能完全替代个体的自由需求.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预见能力的差别,公民

群体的反应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和不稳定性,始终处于弱势和被动的地位.公民个体在整个国家的

政治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易于受到国家政治状态和社会物质情况的影响.在安全无忧的状态下,
个人理所当然地要求更多的权利和自由,渴望无所拘束的生活.但在一个经济崩溃、局势动荡、安全

不可期的危机社会,人们更倾向于威权主义的政府.但群体的需求并不能完全替代个体需求,当个

体权利受到实际的侵害时,人们对自由和权利的渴望又被重新激发出来.这是一种矛盾而现实的

存在.
第三,自由主义的基因,促使联邦法院以保护公民个体的自由和权利为主旨,试图缓冲狂热的安

全主义浪潮;同时,司法理性并不能独立于政治而存在,联邦法院也在谨慎、温和地回应来自民众群

体的安全主义需求,逐渐趋于扩大政府权力、限缩个人自由,自由主义呈现缓慢的、趋势性的回撤.
这一趋势虽然缓慢,但其影响将比民众群体甚至行政国家层面的回撤更为深远.如果说民众群体和

行政国家层面的价值选择是易于拨动的琴弦的话,那么,作为自由主义根基的司法理性就是一颗难

以撼动的巨大铁球,但是推力一旦达到临界点并使之开始滚动,惯性就会让它走得很远.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回撤,恰好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自我修正方向一致.在当代

中国,传统价值观正在接受着新的审视和反思,其忽视个体,压制创新,否定法治,过分强调国家主

义、集体主义的倾向逐步得以修正,个人隐私得到国家意志认可即为其突出表现之一.个人隐私保

护纳入法律体系,甚至在最为严格的刑事法中,“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侵犯通信自由

罪”、“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业已入刑.２００９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七)»更是增设“出售、提供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罪”.２０１５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将修正案(七)增设两罪的犯罪主体,变更为一般主体,扩大了个人信息

的范围,并提高了法定刑.法定的保护,意味着国家意志对隐私的认可和尊重,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

课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美国自由主义回撤和中国传统价值观自我修正这两条脉络之间,我们依

稀可以看到一种趋势:如果说自由主义和中国传统价值观分别居于一条线段的两端的话,在当今时

代背景下,它们正在向着线段中间的某一点位趋近.这个点的精确位置何在,将是中西方文化对话

与交流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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